升等審議結果通知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升等審議結果通知書(稿)

	升等申
請人基
本資料
	姓   名
	

	
	性   別
	

	
	身分證字號
	(請遮蔽中間4碼)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單    位
	

	
	現職職稱
	

	案  由
	○○系「姓名」「職級」申請升等「職級」案。

	決  議
	不通過「姓名」老師申請升等「職級」案。

	理  由
	[bookmark: _GoBack]依台端申請升等時之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第3目規定：「系教評會就學院辦理著作外審結果進行審查，其所送五名校外學者專家至少需有四人評定分數達七十分(含)以上(教授職級達七十五分(含)以上)，始得為外審通過。未符合通過門檻者，仍應送系教評會作成升等不通過之決議。」，本案台端申請升等「職級」案，經外審審查人評分未有四人評定分數達「七十分/七十五分以上」，致未達通過門檻，爰經本校○○系○○年○○月○○日○○學年度第○○次系教評會決議不通過台端申請升等「職級」案。

	依  據
	本校○○系○○年○○月○○日○○學年度第○○次系教評會決議辦理。

	備  註
	台端如對審查結果不服，得於收到本書函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學院教評會申覆專案小組」提出申覆；或於收到本書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或於收到本書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送本校函轉教育部提起訴願。



